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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46

证券简称：金证股份 公告编号：

2014

—

060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修改、否决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下午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技大厦9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403759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14%。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199992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3� %。

3、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6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0376685�股，占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 %� 。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情况：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0347893�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65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 %。

（二）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彭文文律师出席了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

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关于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恢复申购

（含定投及转换入）业务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37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

法规和

《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

》

的规定

。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11

月

7

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4

年

11

月

7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11

月

7

日

恢复

（

大额

）

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者投资需求

，

根据

《

平安大华日增利

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注： 本基金管理人自2014年11月7日起（含2014年11月7日）恢复对本基金的申购（含定投及转换

入）业务，敬请投资者留意。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00-480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fund.

pingan.com）获取相关信息。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7日

关于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偏离度绝对值达到

/

超过

0.5%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1月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37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平安大华日增

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5

号

<

货币市场基金信息披露特别规定

>

》

等

偏离度绝对值达到

/

超过

0.5％

的日期

2014-11-05

偏离度

0.5524%

偏离的具体原因

近期债券市场收益率大幅下行

，

导致价格上涨明显

，

造成本

基金偏离度超过

0.5%

。

对偏离的处理方法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

，

调整投资组合

，

降低偏离度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fund.pingan.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004800（免长途

通话费用）了解相关信息。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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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马琨先生、

王任凡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马琨先生、王任凡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职工代表监事职

务，辞职后，马琨先生、王任凡先生仍继续在公司工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马琨先生、王任凡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人

数低于公司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因此，马琨先生、王任凡先生的辞职至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职

工代表监事后方能生效。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完成职工代表监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监事会对马琨先生、王任凡先生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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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4年11月5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马琨

先生、王任凡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马琨先生、王任凡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职务，其辞职报告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新任职工代表监事就任之日起生效。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二○一四年十一月六

日下午一时三十分在公司436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事项并做

出如下决议：

经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干煜军、王可刚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现任监事陈建

华、张继军、任明、郑彦升、高明锁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2014年11月6日至第四届监事会届

满时止。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

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

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干煜军：男，汉族，1974年8月生，湖北浠水人，中共党员，1996年7月参加工作，郑州工业大学电力系

统及自动化专业毕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资产管理部商务管理员，曾任公司产

品开发一部技术人员、物料采购部采购工程师、基建办公室基建专员、条件保障部管理员等职务。 干煜军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干煜军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可刚：男，汉族，1968年4月生，河南镇平人，中共党员，1991年7月参加工作，武汉体育学院教育专

业毕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经济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现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生产人力资源主管，曾

任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主管等职务。 王可刚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可刚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603606

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

2014-004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东方

电缆 股票代码：603606）于2014年11月5日、11月6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确认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4年11月5日、11月6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

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目前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601

证券简称：方正科技 编号：临

2014-053

号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在以色列投资设立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Founder� Tech（Israel） Limited（暂定，中文名为：方正科技（以色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美元100元（暂定）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科技” 或“公司” ）拟通过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方正科

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香港”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投资设立窗口公司。

2、审批程序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与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及进展情况

本项目投资主体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方正香港，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投资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英文名称：Founder� Tech（Israel） Limited（暂定）

中文名称：方正科技（以色列）有限公司（暂定）

注册资本：美元100元（暂定，以货币资金出资，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注册地点：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正在收购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和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

会转型成为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覆盖从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垂直行业运用到平台数据

层及大数据运维以及基础互联互通层的完整架构。

鉴于以色列当地集结了相当多的高科技创新企业，为了扩大和加快公司与以色列当地公司的合作，

包括先进技术及方案的吸收引进、业务合作、资本合作，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故公司拟在以色列特拉维

夫市设立窗口公司，雇用当地员工，作为与以色列当地公司技术及业务对接的纽带，长期拓展、发掘、引

进以色列当地公司在智慧城市业务领域的先进技术和解决方案，促进业务和资本合作；同时在以色列和

各机构对接，加强公司的品牌传播，扩大知名度，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拓展机会。

2、可能存在的风险

以色列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中国存在较大区别，公司初次在以色列投资设立公司，需要尽

快熟悉并适应当地的法律、商业和文化环境。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4-072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淮汽车

（香港）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公布了《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签订销

售合同的公告》（江淮汽车 临2014-043），主要内容是：公司孙公司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与

CORPOVEX� S.A.（即委内瑞拉对外贸易有限公司）、HAIMAN� EL� TROUDI� DOUWARA签署了

《5239台重卡、牵引车的采购及相关备件、工具、技术支持和培训服务》合同，合同总金额：273,831,600

美元，货款支付方式：将采取银行转账的方式以美元支付，资金来源为中委基金。 CORPOVEX� S.A.将

提前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即136,915,800�美元作为预付款，剩余款项将根据约定分批次结清。

近期公司已收到该笔预付款，目前该合同正在履行中，预计第一批200台车辆将于11月份发车。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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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4年10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十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

产量

轿车

3822 7096 -46.14 45415 99755 -54.47

MPV 5341 4295 24.35 61766 43211 42.94

SUV 9078 1379 558.30 38056 28939 31.50

卡车

12543 20442 -38.64 193591 223292 -13.30

底盘

2029 2410 -15.81 21789 23267 -6.35

多功能商用车

488 252 93.65 4903 4382 11.89

合计

33301 35874 -7.17 365520 422846 -13.56

发动机

21340 17256 23.67 192840 195190 -1.20

销量

轿车

4051 9219 -56.06 42624 99019 -56.95

MPV 5451 4594 18.65 62073 43013 44.31

SUV 9746 2457 296.66 38661 28602 35.17

卡车

12035 21161 -43.13 192003 223144 -13.96

底盘

2051 2311 -11.25 21547 23553 -8.52

多功能商用车

496 339 46.31 4797 4260 12.61

合计

33830 40081 -15.60 361705 421591 -14.20

其中出口

4163 4405 -5.49 43751 51462 -14.98

发动机

(

自配

) 20640 17541 17.67 190441 194946 -2.31

说明：自2014年元月份起，公司的统计口径作部分变动，将原轿车中的和悦RS数据纳入到MPV的

统计数据中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7日


